附件：
费用标准和申报条件相关事项

1、 费用标准：
	序号
	培训工种
	培训等级
	培训费
	鉴定费
	合计

	1
	化工总控工
	初级
	1606.00
	250.00
	1856.00

	
	
	中级
	1716.00
	250.00
	1966.00

	
	
	高级
	2472.00
	305.00
	2777.00

	
	
	技师
	3216.00
	680.00
	3896.00

	
	
	高级技师
	3965.00
	780.00
	4745.00

	2
	药物制剂工
	初级
	1606.00
	230.00
	1836.00

	
	
	中级
	1716.00
	230.00
	1946.00

	
	
	高级
	2472.00
	285.00
	2757.00

	
	
	技师
	3216.00
	660.00
	3876.00

	
	
	高级技师
	3965.00
	760.00
	4725.00

	3
	水生产处理工
	初级
	1606.00
	230.00
	1836.00

	
	
	中级
	1716.00
	230.00
	1946.00

	
	
	高级
	2472.00
	285.00
	2757.00

	
	
	技师
	3216.00
	660.00
	3876.00

	
	
	高级技师
	3965.00
	760.00
	4725.00

	4
	钳工
	初级
	2316.00
	250.00
	2566.00

	
	
	中级
	2412.00
	250.00
	2662.00

	
	
	高级
	3036.00
	305.00
	3341.00

	
	
	技师
	4272.00
	680.00
	4952.00

	
	
	高级技师
	4628.00
	780.00
	5408.00

	5
	电工
	初级
	1937.00
	250.00
	2187.00

	
	
	中级
	2522.00
	250.00
	2772.00

	
	
	高级
	3406.00
	305.00
	3711.00

	
	
	技师
	4056.00
	680.00
	4736.00

	
	
	高级技师
	4784.00
	780.00
	5564.00

	6
	化学检验员
	初级
	1606.00
	250.00
	1856.00

	
	
	中级
	1716.00
	250.00
	1966.00

	
	
	高级
	2472.00
	305.00
	2777.00

	
	
	技师
	3216.00
	680.00
	3896.00

	
	
	高级技师
	3965.00
	780.00
	4745.00

	7
	仪器仪表维修工
	无初级
	
	
	

	
	
	中级
	2522.00
	250.00
	2772.00

	
	
	高级
	3406.00
	305.00
	3711.00

	
	
	技师
	4056.00
	680.00
	4736.00

	
	
	高级技师
	4784.00
	780.00
	5564.00


二、申报条件
化工总控工申报条件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:
1、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；
2、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注①：相关职业:有机合成工、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、石油产品精制工、煤制油生产工、煤制焐烃生产工、合成氨生产工、尿素生产工、烧碱生产工、纯碱生产工等，下同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: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注②：本专业或相关专业:化工工艺、 化学工艺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、应用化工技术、精细化工、石油炼制、林产化工、海洋化工、石油化工技术等，下同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: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 可申报二级/技师: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：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: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药物制剂工申报条件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1、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;
2、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注①：相关专业:中药学类专业、药学类专业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水生产处理工申报条件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: .
1、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;
2、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注①: 相关职业:村镇供水员、锅炉操作工、水供应输排工L、工业废水处理工L、司泵工、化学检验员，下同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: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注②：本专业和相关专业:应用化学、给排水科学与工程、化学、能源动力工程、化学工程与工艺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、给排水工程技术、环境工程技术、电厂热能动力技术、工业分析技术、水环境监测与治理、给排水施工与运行、城市水务技术、化工工艺、化工分析与检验、环境保护与监测、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，下同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: .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: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: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化学检验员申报条件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1、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;
2、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仪器仪表维修工申报条件
—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一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一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一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电工申报条件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初级工:
1、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;
2、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: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注：①相关专业: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、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、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、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、机电-体化技术、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、电梯工程技术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，煤矿电气设备维修、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、工业网络技术、机电技术应用、电气运行与控制、电气技术应用、纺织机电技术、铁遭供电技术、农业电气化技术等专业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: ;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-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: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: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
钳工申报条件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初级工:
1、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;
2、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注: 本职业:机修钳工、装配钳工、工具钳工。
1 相关职业：模具工、机床装配维修工、飞机装配工、工程机械维修工等，下同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: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;
3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注: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：机电一体化技术、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、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、工程机械维修、新 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、船舶建造与维修、飞机制造与装配等，下同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 
1、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;
2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;
6、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 —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 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4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;
5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——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1、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;
2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;
3、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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